
透明晶質獎參獎資訊
懶人包



「透明晶質獎」是一套由法務部每年「以激勵措施方式對公共機
構進行廉潔評估」的機制。

由廉政署執行，希望讓所有機關都有機會透過參與評獎檢視自身
機關亮點，實現「透明晶質獎」的「激勵、承諾、實踐、參與、
信賴」目標理念。

讓民眾更信賴政府廉能施政的成效，並讓臺灣在推行聯合國反貪
腐公約(UNCAC)上不缺席，與國際接軌。

WHAT?

什麼是透明晶質獎



HOW?

參選評核項目

資訊與行政透明

風險防制與課責

廉政成效的展現

廉能創新與擴散

首長決心
與

持續作為

易言之，除了廉政工

作外，機關辦理的業

務或成果效益，能夠

強化風險管控、促進

行政透明、節省公帑，

達到簡政便民，減少

民怨增加公益等，都

能作為透明晶質獎參

獎內容。



WHY-為何要參獎?

★提升機關形象，增加知名度及能見度。

★獲頒獎項及團體獎金。

★辨識廉政風險並有效防制管控。

★促進機關整體廉能作為。

★強化資訊行政及透明作為。

★激勵同仁士氣。

★依參與情形敘獎。

★鼓勵同仁積極任事、政策創新。

★正向回饋機關簡政便民、行政透明措施。

★加強外部參與及監督機制。

★增加公益，減少民怨。

★提升對機關的信任。

對於機關

對於同仁

對於民眾



評獎對象:

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(構)、國營事

業機構、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暨所

屬各級機關(構)、公營事業機構、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及行政法人。

WHO?

誰可以參獎? 每年政風處轉知各機關

透明晶質獎實施計畫，

詢問參獎意願，經擇選

後，由政風處簽奉縣長

核定推薦代表縣府參獎。



初選階段-
繳交參獎申
請資料，進
行書面審查

頒獎階段-

公布獲獎機關，
進行後續頒獎

規劃階段-

提出參獎意願，
經擇選代表縣府
參獎。

決選階段 –

書面審查入選，
進行決選作業，
籌備實地評核



112年第1屆透明晶質獎-

「機關整體廉能作為」類，共有6個機關榮獲特優殊榮。

「創新廉能措施」類，共有4個機關榮獲「優選」殊榮。

得獎機關(構)廉政亮點可參閱法務部廉政署官網：廉政

活動/透明晶質獎專區。

有哪些機關得獎?


